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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
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布，召開特別股東大會通告（載於本
公司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股東通函）中所列的所有決議案，均已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
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上由股東批准。

預期收購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。

引言

請參照本公司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股東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除另有定義外，本公告所用的詞語具
有通函界定的涵義。

特別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獨立股東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特別股東大會上，根據本公司章程和香
港上市規則正式通過了召開特別股東大會通告（載於通函）中所列的決議案，批准收購、通函中「董事
長函件」一節中第10.1(b)款（有關網間互聯協議）、第10.2(a)款、10.2(e)款和10.2(f)款所述預期關連交易
（「該等關連交易」）的條款，以及與合併集團相關的交易上限。股東亦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根
據本公司章程正式通過了一項特別決議案，批准就本公司服務區的範圍對章程第十三條進行修訂。

收購的完成

董事會預期，收購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。依照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全球發售所籌集資
金的原計劃，全球發售所籌集資金淨額的30%，與其他內部現金資源，將全部用作收購的首期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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